
水利水电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通知 

相关考生： 

根据《河北工程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和录取工作办法》等文件要求。

具体复试安排通知如下： 

一、复试时间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于 2026 年 5 月 21 日进行。 

学科名称 面试时间 面试地点 招生方式 备注 

水利工程 

5 月 21 日 

9:00-12:00 

13:00-17:00 

水利水电学院 

26 号楼 430 会议室 
申请-考核 

考生于 2026 年 5 月

21 日 08:30 到 26 号

楼 427，抽签确定面

试顺序。 

二、资格复审 

所有通过材料审核的“申请-考核”制考生均需进行资格复审。 

（一）资格复审时间 

资格复审时间：2026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6:00； 

资格复审地点：水利水电学院 26 号楼 427 会议室。 

（二）资格复审需核验材料： 

1.应届考生：准考证、身份证、学生证、《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等

原件； 

2.往届考生：准考证、身份证、本科及硕士毕业证书、本科及硕士学位证

书（单证硕士生只需携带硕士学位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

等原件。在境外获得硕士学位的考生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书原

件。 

三、复试（综合考核）安排 

（一）参加综合考核前需要准备的材料 

考生参加面试需携带准考证纸质版、身份证原件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并主动

配合身份验证核查。 

特别提示：材料不全者不予进入考场。 

（二）综合考核面试安排 

1.面试方式：现场面试形式，每生不少于 20 分钟。 

2.面试过程 

（1）根据抽签顺序，复试考生进入复试面试在线考场，复试小组核对考生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严格核对考生的报考信息和本人身份等信息。 

（2）考生自我陈述，并出具有关学习成绩、科研和获奖等材料。 

（3）评委提问，考生回答。 



（4）考生退场。评委独立评分。 

四、注意事项 

（一）请考生合理安排时间，建议提前一小时到达学校。 

（二）考生须自觉服从学校和学科的统一安排，按照规定时间地点参加面试。

考生无故不参加综合考核面试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招生考试。 

（三）后续若有调整，将及时更新告知，请考生密切关注学校研究生招生网

通知。 

（四）联系电话：0310-3963129. 


